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备注： 

1、本流程适用于校级层面的战略合作和校内参与单位

需以学校名义与外单位进行的对外合作。 

2、校内各单位以自身名义与外单位进行的对外合作，

需报发展规划与对外合作处备案。 

发展规划与对外合作处征求法律顾问意见 

校内参与单位提出申请，填写《贵

州理工学院对外合作申报审批表》 

参与单位视情况请学校相关部门签署意见 

发展规划与对外合作处签署意见 

参与单位分管校领导签字（意见） 

学校审批意见 


